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
关于在研究生教育中进一步推行小型研讨会（Seminar）制度的规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了借鉴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的成功经验，提高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学院决定在研究生教育中进一步推行小型研讨会（Seminar）制度。

为了激励和督促研究生积极参加Seminar，根据经济学院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工作安排，决定从2009年秋冬学期开始，研究生的读书报告（2个学分，必修），改为参加导师或导师组组织的Seminar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1、Seminar的组织以导师或导师组为主，研究所负责督促所属导师或导师组定期或不定期组织Seminar。
2、每位研究生至少参加8次Seminar，其中，硕士生至少主讲一次、博士生至少主讲2次。为了便于考核，学院将发给每个研究生一张Seminar考核卡。组织者应做好考核工作，研究生每参加一次Seminar，请组织者当场在Seminar考核卡的“组织者”栏签名。
3、每次Seminar，组织者必须事先将Seminar的时间、地点、主题等信息告知研究生科，由研究生科在学院网站上公布这些信息。Seminar可对全院研究生开放。

4、学院会议室可以作为Seminar场地，但需事先向学院办公室办好借用手续。

5、学院研究生科应当做好Seminar的监督检查工作。

6、研究生在办理毕业成绩审核前，应在研究生院研究生信息系统中录入至少8次相关Seminar（读书报告）信息（其中主讲信息硕士生至少1次、博士生至少2次）；办理毕业成绩审核时，将考核卡交学院研究生科，研究生科负责将符合要求的学生录入学分。
7、本规定从2009级研究生开始施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.10.28
附：经济学院研究生Seminar考核签到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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